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26 年城镇公益性岗位
招聘公告

一、招聘岗位及人数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因工作需要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

性岗位工作人员 3 名，公益性岗位人员不纳入本单位正式编制，

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展日常工作，实行合同制管理。

二、招聘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的政

治素质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；

3.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能熟练操作计算机、具有一定的文字写

作能力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、协作能力；

4.经官渡区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：城镇区域户籍人员中办理了

失业登记且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下列五类人员:①大龄失业人员（即

男年满 50岁，女年满 40岁）；②零就业家庭人员；③有劳动能力

的残疾人；④城镇低保人员；⑤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予报名:

1.受过刑事处罚或涉嫌违法犯罪尚未查清的;

2.曾被行政拘留、收容教养、收容教育或者有吸毒史等违法行

为的;

3.曾被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因违纪、违法被开除公职或者辞退

的;

4.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;

5.本人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被判处刑罚的；



6.本人或家庭成员、直系亲属参加非法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

家安全活动的；

7.正在接受组织审查或受处分且处分期未满的；

8.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劳动用工规定不能招聘的。

三、报名时间、材料及提交方式

1.报名时间：2026年 5月 6日 09:00至 2026年 5月 20日 17:00

止

2.报名材料：本人简历一份、有效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毕业

证、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一张。

3.材料提交方式：本次报名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，应聘人员按

招聘要求将材料提交至官渡区区级行政中心 1138办公室。

四、招聘流程

1.报名资格初审:现场报名后，工作人员对报名材料进行初审，

符合招聘报名条件的，将电话通知应聘者参加面试的时间及地点。

请应聘者保持联系电话畅通。

2.面试将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报名人员，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

综合素质，招聘单位根据面试情况拟聘人选，如应聘人员自愿放

弃，可递补。面试地点:官渡区区级行政中心 1138办公室。

五、聘用管理及待遇

1.聘用人员在官渡区民政局工作。

2.聘用期内，工作人员如有严重失职、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违

法行为，依照相关规定追求其责任并作出处理，情节严重的解除

劳动合同关系。

3.一经录用提交体检报告，办理入职签订劳动合同，依法享受

国家法定节假日，按照昆明市最低工资标准 2170元发放待遇并缴



纳社会保险。

六、其他注意事项

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不适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。

报名咨询电话:67171986。

发布时间：2026年 5月 6日


